
‧283‧

二、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者。三、

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

記卡者」之規定，並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與憲法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依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國家對於人民之自由及權利有所限制，

固應以法律定之。惟法律對於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不能鉅細靡

遺，一律加以規定，其屬於細節性、技術性者，法律自得授權主管機關

以命令定之，俾便法律之實施。行政機關基於此種授權發布之命令，

其內容未逾越授權範圍，並符合授權之目的者，自為憲法之所許。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

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領有

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五年」，係依憲法第

八十六條第二款而制定，與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二號解

釋釋示在案。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之土地登記

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則係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定，其第四條：

「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得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一、經專業代理人考

試或檢覈及格者。二、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

合格證明者。三、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

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之規定，並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與憲法亦

無牴觸。

釋字第三六一號解釋（83.7.29.）

【解釋文】

個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係所得稅法第九條財產交易所得之一種。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十七條之二，關於個人出售房屋所得額核定方法之規定，與租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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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義並無違背。依該條規定，個人出售房屋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

件者，其所得額由主管稽徵機關參照當年度實際經濟情況及房屋市場

交易情形擬訂，報請財政部核定其標準，依該標準核定之。嗣財政部依

據臺北市國稅局就七十六年度臺北市個人出售房屋所得額多數個案取

樣調查結果擬訂之標準，於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以臺財稅字第七七○

五五三一○五號函，核定七十六年度臺北市個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按

房屋稅課稅現值百分之二十計算，係經斟酌年度、地區、經濟情況所核

定，並非依固定之百分比訂定，符合本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之意旨，

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稽徵機關得依查

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此項推計核定方法，與憲法

並不牴觸，惟依此項推計核定方法估計所得額時，應力求客觀、合理，

使與納稅義務人之實際所得相當，以維租稅公平原則，至於個人出售房

屋，未能提出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之實際成本之證明文件

者，如不問年度、地區、經濟情況如何不同，概按房屋評定價格，以固

定不變之百分比，推計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自難切近實際，有失公平

合理，且與所得稅法所定推計核定之意旨未盡相符。業經本院大法官於

七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以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釋示在案。

個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係所得稅法第九條財產交易所得之一種，

行政院於七十七年五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

之二規定：「個人出售房屋，如能提出交易時之成交價額及成本費用之

證明文件者，其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規

定核實認定；其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依財政部核定

標準核定之。前項標準，由省（直轄市）主管稽徵機關參照當年度實際

經濟情況及房屋市場交易情形擬訂，報請財政部核定。」與租稅法定主

義並無違背。

財政部依據臺北市國稅局就七十六年度臺北市個人出售房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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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多數個案取樣調查詰果（平均售屋所得標準為百分之二二．○二，所

得標準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占總件數之百分之七十三）擬訂之標準，

於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以臺財稅字第七七○五五三一○五號函，核定

七十六年度臺北市個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按房屋稅課稅現值百分之

二十計算，係經斟酌年度、地區、經濟情況所核定，並非依固定之百分

比訂定，符合本院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之意旨，與憲法並無牴觸。

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83.8.29.）

【解釋文】

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乃所以維持一

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就一般情形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如

前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而消滅，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

決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雖該判決嗣後又經變更，致後婚姻成為

重婚，究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

仍應予以維持。首開規定未兼顧類此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保障人民結婚

自由權利之意旨未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在修正前，上開規定對於前

述因信賴確定判決而締結之婚姻部分，應停止適用。如因而致前後婚姻

關係同時存在，則重婚者之他方，自得依法請求離婚，併予指明。

【解釋理由書】

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乃所以維持一

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就一般情形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惟

適婚之人無配偶者，本有結婚之自由，他人亦有與之相婚之自由。此

種自由，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應受保障。如當事人之前婚姻關係已

因法院之確定判決（如離婚判決）而消滅，自得再行結婚，後婚姻之當

事人，基於結婚自由而締結婚姻後，該確定判決，又經法定程序（如再

審）而變更，致後婚姻成為重婚，既係因法院前後之判決相反所致，究

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而前判決之潛在瑕疵，原非必為後婚姻之當

事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第三人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時（即後婚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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